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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安宁冰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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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执法人员经云南省市场监管一体化应用平台查询，未见当事人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连续五个年度报告信息。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依据上级市场监管部门的有关程序，我局于2025年7月23日在安宁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安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提醒未年报企业及时履行义务的公告》，提醒含当事人在内的409户企业自公告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到我局确认是否正常开展经营活动。在公告期限内，当事人未到我局确认是否正常开展经营活动。2025年8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到当事人登记的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金方街道恒大金碧天下8幢2单元1402号进行现场检查，在该地物业管理人员的陪同下，并经电话联系该地址房屋所有人确认后，检查发现当事人已不在住所地开展经营活动且无法与其法定代表人取得联系。为确认其经营情况，我局于2025年10月11日向国家税务总局安宁市税务局发出《安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协助查询企业纳税申报的函》，请国家税务总局安宁市税务局对拟吊销的含当事人的29户企业2023年、2024年连续2年的报税情况进行核实。2025年10月11日国家税务总局安宁市税务局复函称当事人纳税信息处于非正常状态。
经查，当事人未报送并公示2020至2024连续五年年度报告信息，在《安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提醒未年报企业及时履行义务的公告》公示期内未向我局确认经营情况，经现场检查，并与物业和房屋所有人联系后确认，当事人未在注册地址经营且无法取得联系，且当事人纳税信息处于非正常状态。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一体化业务系统导出当事人《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及2020年至2024年年报情况打印件1份，证明了当事人作为公司制企业的主体资格以及当事人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公示2020年至2024年度的企业年报的事实；
2、 《现场笔录》1份，现场检查照片1份，证明通过登记机关登记的住所及电话无法与该公司取得联系，当事人已不在住所地开展经营活动；
3、 《安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协助查询企业纳税申报的函》及附件《安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拟吊销企业名单》1份，《国家税务总局安宁市税务局关于协助查询企业纳税申报的复函》及《安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拟吊销企业名单》1份，证明当事人在税务登记系统中纳税信息处于非正常状态；
4、 安宁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安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提醒未年报企业及时履行义务的公告》的截图1份，证明我局对拟吊销企业发布确认经营情况的公告。
以上4组证据共记6份，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安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11月13日在安宁市人民政府网站公告送达了《安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我局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的内容和当事人享有的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未要求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构成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综上，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现对当事人作如下行政处罚决定：
吊销营业执照。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安宁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昆明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本局将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云南）公示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公示期自2025年12月18日至2028年12月18日。
                  

                    安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月18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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